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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消费者权益“屏障”
我区发布消费维权典型案例，营造安心消费环境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王睿 通讯员 马荃 摄影报道）今天是3·15消费者权益日，区市场监管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消费者至上理念，通过对去年以
来的消费维权案例进行梳理、分析、提炼和总结，形成具有代表性和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营造保护消费者权益良好氛围，凝心聚力促进消费公平，切实提振居民群众的消费信
心。去年至今，区市场监管局共处理消费纠纷53094件，帮助消费者挽回财产4000余万元。

2022年初，区市场监管局接到孙女士在12345热线的投诉称，2020年和2021
年其在某美容会所前后共花费近117万元，该美容会所工作人员称可以治疗癌症
和肝病等疾病，但需要去珠海做检查，孙女士并没有选择去检查，便联系商家进行
退款，商家拒绝，孙女士请求相关部门协调处理，帮助退回费用。

接到投诉后，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到孙女士了解情况，发现孙女士尚未留存任
何商家诈骗、虚假宣传的证据，在现场检查时也未能找到相关证据，仅能对该纠纷进
行调解，通过再次联系孙女士获取近两年银行卡转账记录，经查，该投诉涉诉金额巨
大，并伴有套刷信用卡进行划款支付的情况，为此，双方就涉诉金额产生较大分歧。

执法人员通过调取商家近两年收款记录、账目以及历年业务内容收费标准等，组
织双方对帐，仔细核查账目，最终双方对涉诉金额达成一致。执法人员多次协调，召
集当事双方见面，并围绕已做项目、项目费用合理性、费用余额等问题，进行调查、逐
一核实，并依法提出合理建议，最终双方和解，商家同意退还孙女士共计55万元。

诉求人向区市场监管局投诉，称其通过线上付定金的方式购买我区南上坊某
宠物店的猫，共花费1500元，收货后发现所购买的猫与实际猫不一样，存在以次充
好的情况，同时已无法联系到商家，请求执法人员联系商家，进行退货退款赔偿相
关费用。

执法人员联系诉求人了解情况、搜集相关证据后，立即根据诉求人提供的商家
地址进行现场检查，经过与附近居民反复确认后，未发现该地址存在宠物店，同时
拨打商家电话拒绝接听，执法人员按照相关规定将其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并联
系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函建议其联系淘宝平台将该宠物店下架。

本案中，该商家存在营业执照登记地址并不是实际经营地址的问题，因此查无
下落，无法对其进行处罚，导致商家有恃无恐。此外，部分商家用各种理由要求消
费者离开平台进行交易，导致购物平台拒绝调解，以此欺骗消费者，逃脱处罚。

区市场监管局接到诉求人投诉称花费20000元在某店铺购买沙发，到货后发现
其存在较大异味，与商家沟通无果，请求执法人员帮助退货退款，并解决异味问题。

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按照“接诉即办”的工作要求，立即联系诉求人了解情况、
搜集证据，同时与商家进行沟通协商，确定调解时间，奋力化解纠纷。调解过程中，依
据双方提供的该产品合格证明、使用说明书、购买合同等相关信息，确认产品如果未
使用可以进行免费更换，诉求人满足约定条件，有权要求商家退换沙发，考虑退换沙
发将会造成巨大损失，在经过执法人员与双方多次协商、耐心提供建议后，最终双方
达成协议，该商家现场支付给诉求人3000元，并对沙发除味。

市民张先生通过“烟台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他花费45000元报名烟
台某教育有限公司非全日制研究生考试培训班，同时，该公司承诺考不过全额退
款，落榜后，张先生联系该培训机构退费，但迟迟未解决，张先生请求相关单位协调
处理，帮助退费。

接到投诉后，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立即联系诉求人了解情况，重点围绕交费
时间，机构名称、地址，合同签订，开具收款发票、收据等重点事项进行询问，同时通
过现场走访、业务系统查询等方式对该公司进行调查、核实。经查，双方签订的《服
务协议》确有约定退款条件：“甲方未获得中国海洋大学工程管理硕士（MEM）入学
通知书，即未被中国海洋大学工程管理硕士（MEM）录取，乙方必须无条件退款，退
费时间不得晚于2022年4月30日。”至诉求人投诉时止，该公司已明显超过双方约
定的最晚退费时限，同时考虑该公司受多种因素影响资金压力，以及诉求人资金紧
张、急用钱等现实情况，执法人员紧盯钱款进度，多次反复与双方进行沟通，2022
年6月13日，该公司顺利办理退款手续，将45000元退还给诉求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本起投诉属于消费纠
纷，该公司与诉求人订立培训服务协议，约定诉求人接受培训若未通过考试则全额
退还费用，是附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本起投诉中，该教育公司一再拖延退款时间，
已经违背根据合同设定的义务，应当及时在约定时限内退还报名费用。

区市场监管局接到诉求人投诉，称其在某家具公司购买价值为1万元的家具，
但只收到部分家具，后续家具尚未发货，联系商家后未果，请求执法人员帮助其尽
快把货补齐。

执法人员联系诉求人了解相关情况后，便第一时间联系商家，商家表示诉求人
并不是商家的直接消费者，拒绝接受调解，经过和诉求人多次沟通，确认有装修公
司存在，装修公司通过商家帮助诉求人购买家具，但存在缺少相关货物的情况，同
时，诉求人也无法阐明所购买家具明细，调解依法终止。

考虑到诉求人的利益确实受到损害，依法终止调解后，执法人员依然多次联系
诉求人和商家进行沟通交流，商家表示跟诉求人之间的装修公司当时下单时没有
该部分商品，后经执法人员多次劝说，商家表示重新给诉求人制作，并于诉求人约
定时间送货，经确认商家已经给诉求人将货物送到。

诉求人向区市场监管局投诉，今年2月，诉求人在某电子平台花费216.64元用
于购买车厘子，但收到货物后发现车厘子存在质量问题，与商家沟通赔偿问题遭到
拒绝，请求执法人员帮助处理纠纷。

接到投诉后，区市场监管局立即联系诉求人，了解具体情况，诉求人表示到货
后并未第一时间联系商家，而是第二天才联系商家，也正因此遭到商家拒绝。诉求
人在第一时间拍照留存带有时间的证据照片。随后，区市场监管局进行电话调解，
经市场监管局调解，商家认同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并承诺全额退款。

生鲜产品不易保存、不适合多次运输，所以并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款”，这也
成为商家售卖存在质量问题产品的挡箭牌。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如果消费者收到的商品有问题，不管属不属于生鲜品类，都可以正当提出退货退款。

【案例1】

消费者暂停服务，商家需退费

【案例2】

网购货不对板“维权难”

【案例3】

“接诉即办”助力化解消费纠纷

【案例4】

承诺“包过”，退费却“一拖再拖”

【案例5】

家具“缺斤少两”，执法人员暖心追回

【案例6】

网购生鲜产品被商家“挖坑”


